
版號：151LYQ02112026表64-3-0(112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19.030.690.220.380.021.920.744.7822.555.7523.862.2716.410.1620.00第1分位 0.43

21.071.765.711.325.583.546.0510.1720.2911.7620.796.0417.961.1720.00第2分位 3.48

18.883.3113.502.8713.035.0914.6818.9521.9721.3322.1812.7520.992.3420.00第3分位 8.60

18.038.1824.486.1320.7216.4833.9330.8222.1732.4021.6126.7124.797.2120.00第4分位 21.42

22.9986.0656.0989.3060.6572.9844.5935.2813.0328.7611.5752.2319.8589.1220.00第5分位 66.08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